
南投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1 日府社福字第 0990249197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府社福字第 1010247710 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府社福字第 1120295651 號函修正 

一、  本作業規定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九條及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訂定之。 

 

二、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一)設籍本縣，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符合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補助對象者。 

(三)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評估規定，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相關

科別醫師開立診斷書及相關專業治療師出具輔具評估報告書，或逕由本縣輔

具資源中心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評估報告書。 

(四)申請補助項目需為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內、勞政系統職務再設計或

職業災害補助以及其它公部門補助方案之輔具。 

 

三、 申請程序：本補助申請方式採事前申請制，由身心障礙者本人或代理人填具申請

書依南投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申請流程(如後附)提出申請，經核定後始得補助。 

 

四、 申請方式： 

(一)符合第二點規定者，填具申請書並備齊相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

所提出申請，經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者則逕向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提出申

請。 

(二)鄉(鎮、市)公所/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受理申請後，應協助申請者辦理相關手

續，於五個日曆天內完成初審並登錄系統後，函送本府複審。 

(三)本府複審後發核定函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依此核定函逕行購買後，檢附相關

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撥款。 

(四)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核銷請款後，應協助申請者辦理相關手續，於七個

日曆天內完成初審並登錄系統後，函送本府複審。 

(五)本府複審核定後撥付補助款。 

 

五、  申請應檢附文件： 

(一)南投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資格審查申請表（申請人填寫）。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後發還(如姓名有特殊字者，請檢附影本)。 

(三)身心障礙證明（由公所查調）。 

(四)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由公所查調）。 

(五)六個月內有效之診斷證明書及輔具評估報告書(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基準表評估規定檢附)。 



(六)家屬同意書(入住機構者須檢附)。 

(七)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影本(申請助聽器者須檢附)。 

 

六、  核定後申請核銷應檢附文件： 

      (一)南投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核銷申請書（含切結書）。 

      (二)本府核定函影本。 

      (三)申請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 

      (四)核定日起六個月內之發票或收據正本（需註明廠牌、型號）。 

      (五)委託書（非本人辦理時檢附）。 

      (六)領據收據。 

      (七)廠商開具之產品保固書(卡)或輔具買賣保固切結書影本。 

      (八)輔具相片二張（輔具一張、申請人使用/乘用一張）。 

      (九)申請助聽器-中階型、進階型、雙對側傳聲型者應於助聽器配戴屆滿 1 個月

後至 3 個月內，由符合評估規定之專業人員出具效益驗證報告(見輔具評估

報告書格式編號 25)。 

(十)申請特製機車、三輪機車及汽、機車改裝者，應附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須

經發照機關加註使用特製車類等字樣)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車主以身心

障礙者本人為限)。再度申請特製機車類、三輪機車(含修訂前之「特製三

輪機車」)時，應於核銷時檢附原機車報廢證明。 

      (十一)申請居家無障礙者，應檢附施工前後照片、施工明細表(改善項目及規格

說明)及房屋所有權狀、建物謄本或其他房屋所有證明之文件影本(非自有

房屋者，須附租賃契約書影本，房屋所有權狀、建物謄本或其他房屋所有

證明之文件影本及屋主出具之施工同意書)。 

(十二)其他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規定之書表。 

 

七、  補助標準： 

(一)輔具補助項目、補助基準、最高補助金額、最低使用年限、功能或規格規範、

評估規定及其他補助相關規定等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

用補助基準表辦理。 

(二)購置或承製費用低於前款標準者，依購置或承製費用核實補助。 

(三)身心障礙者每人每二年依據實際需要最多申請四項輔具補助為原則，若因情

形特殊致輔具使用未達最低使用年限、申請項目已逾規定或未符補助資格而

確有使用輔具之需求者，須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及本府專案核准後始得

補助，並以回收之輔具媒合為優先。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

補助辦法取得醫療輔具之補助者，併本規定計算。 

(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評估人員評估，及本府審核認有使用輔具之必要，且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障別及程度不受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規

定之限制： 



1.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罕見疾病。 

2.經醫師診斷為染色體異常、具先天代謝異常，或其他先天缺陷疾病。 

(五)申請輔具補助須先經本府審查，核定後函知後續核銷撥款流程；申請案件通

過認定以本府核定函為主，未經核定者購置輔具所產生補助相關爭議將不予

受理。 

(六)經核定符合補助規定者，申請人依核定結果購置輔具後，檢附核銷應備文

件，向本府申請核銷請款。所送資料未齊備者，本府通知補件；資料不符規

定者不予補助，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七)經本府核定後購置之輔具不符評估人員建議或與原申請配置不符者，不予補

助。身心障礙者未經本府核定前，即先行購置輔具者，一律不予補

助。 

(八)申請補助所購置之輔具應以新品為限，否則不予補助。 

八、 其他規定： 

(一)申請人應於診斷書、輔具評估報告書開立六個月內申請輔具核定。若於核定

後六個月內未完成核銷者將不予補助。 

      (二)購置或承製廠商開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須註明所購輔具之廠牌及型號，以供

查核。 

      (三)本府補助經費統一透過郵局帳戶撥付，不接受其他金融機構帳戶；申請人無

郵局帳戶者以支票辦理撥付。 

      (四)經本府核定補助裝配輔助器具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就同一項目再提出

申請。 

      (五)申請人對審定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得於收到核定通知書十五日內，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公所申復，本府得視需要請申請人、家屬或相

關專業人員提供意見。 

      (六)全額補助或實物給付之輔具項目，本府得於申請人再次申請時辦理回收始予

補助；經本府派員訪視已確無使用需求者，得回收補助之輔具。 

      (七)若有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本府不予補助或停止補助，

已補助者應追回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廠商亦同。 

      (八)所接受補助之輔具不得出售或變賣，否則將追回已領之補助費用。 

      (九)申請人經核定補助並完成購置後死亡，補助款未及撥付者，得由法定繼承人

檢附申請人死亡相關證明文件，依相關規定請領之。 

      (十)申請人應配合本府及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接受補助輔具之適配及檢核追蹤，採

電訪或到宅方式進行，如有不配合情事，本府得追回已領之補助款。 

      (十一)本規定未盡事宜者，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自及相關法規釋令辦理。 

九、本作業規定於 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